
威中法执 (2021)3号

各区市法院、开发区法院执行局,本院各执行部门:

为进一步提高执行案件办理效率,优化营商环境,健全

和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,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制定

并研究通过 《建立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实施细则 (试

行)》 。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: 《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建立执行案件繁简分

流工作机制实施细则 (试行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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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

关于印发 《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

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实施细则
(试行 )》 的通知



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

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实施细则
(试行 )

为进一步提高执行案件办理效率,优化营商环境,健全

和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等法律规定和省法院 《关于建立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工作

机制的意见》,结合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实际,制定本实施细

则。

第一条 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是指在分段集约执行

机制实施过程中,根据案件财产查找、争议解决、拍卖处置

等环节难易程度进行分类,实行简案快执、繁案精执,以提

高执行效率。

第二条 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工作应当坚持合法性、效率

性、公开性等原则,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不得

以快执为由侵犯当事人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异议权和监督权。

第三条 合理配置执行资源,各执行团队应按照至少一

名员额法官加若干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的模式配备。中院执行

局设立快执团队和大要案 (金融)执行团队、刑事执行团队

等若干专门执行团队。各基层法院应根据工作需要合理组建

相应的快执团队和专执团队,分别负责简单案件和普通案件

的办理。

第四条 执行指挥中心负责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各执

行团队之间的组织协调和调度。对于涉民生、涉金融、涉黑

财、涉民营企业、强制腾退等特殊类型案件,以及需要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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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拘留拘传、扣押车辆等专项执行行动的,执行指挥中心

应当整合执行资源,充分发挥全市执行局的整体作用。

第五条 简单快执案件可包括以下几类 :

(一 )执行标的额在原则上不超过 10万元的案件 ;

(二 )经诉讼保全或网络查控到足额银行存款、保险理

财产品、支付宝、微信、公积金余额等金钱财产,经扣划即

可执行完毕的案件 ;

(三 )经传唤被执行人能够自动履行或达成执行和解的

案件 ;

(四 )被执行人尽管不同意履行或下落不明,但通过向

有关单位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或其他替代方式,可以执结的

行为执行案件 ;

(五 )可以简单处理的财产保全实施、追索诉讼费以及

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;

(六 )经审查应当驳回执行申请的案件 ;

(七 )其他可以由快执团队办理的案件。

第六条 普通执行案件可以包括以下几类 :

(一 )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存款等金钱财产可直接执

行的案件 ;

(二 )排除妨碍、强制拆除、房屋腾迁类案件 ;

(三 )须进行财产处置的案件 ;

(四 )上级法院指定执行或进行监督的案件 ;

(五 )本院提级执行或集中、协同执行的案件

(六 )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严重、矛盾尖锐的案件 ;

-3



4

(七 )其他不适宜由快执团队办理的案件。

第七条 首次执行案件立案后,应 由执行事务中心或快

执团队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阅卷、网络查控、送达法律文书

等事务性工作,并对案件难易程度进行甄别,属于简单案件

的分流至快执团队办理,属于普通案件的分流至相应专门执

行团队办理。

第八条 由快执团队办理的案件,可分配给法官助理或

书记员协助办理,原则上应当在收到案件之日起一个月内执

行结案。

第九条 快执团队办理的案件,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,

应当流转至专门执行团队办理 :

(一 )当 事人提出执行异议的;

(二 )需要进行财产变价处置的;

(三 )其他因案情复杂不宜继续由快执团队办理的。

第十条 由快执团队流转到专执团队的案件,应在执行

系统录入信息,并经庭长或局长审批。团队之间案件流转应

随案移交卷宗并说明案件送达情况、已查证的财产状况、已

采取的控制措施以及下一步执行建议等。

第十一条 各专执团队收案后,应 由员额法官在两日内

完成阅卷工作,全面掌握案件基本情况和前期执行情况,梳

理出强制执行工作预案,相关工作可分配给法官助理或书记

员协助完成,员额法官应对法官助理或书记员的工作进行监

督。

第十二条 各基层法院应进一步完善办案绩效考核机



制,科学、合理地制定快执团队与专执团队、员额法官与法

官助理、书记员的考核方法及办案指标,建立健全与繁简分

流办案机制相适应的人员分类考核体系。

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未作明确规定的,按照法律、司

法解释有关规定和上级法院指导性意见执行。

本实施细则自下发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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